事故之通報、調查、分析、處理及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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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學院校乃是高等人才的搖籃，但也可能是使人才傷亡的地方。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研究所馬姓研究生在實驗室做實驗時，不幸被四百平方公分、長三‧八公尺的鋼筋混泥土正方柱壓傷，骨盤幾乎全碎，下半身幾乎殘廢[1]，其充滿希望的人生瞬間遭受巨大之衝擊，令人惋惜；八十七年十月，國立虎尾技術學院電機科柯姓學生在配電實習工廠進行實驗時，遭受電擊死亡[2]，一個前途似錦的學生，竟然喪命於學習場所，更是令人痛心；八十九年三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張姓副教授，至校內理學大樓屋頂平台了解配電管線施工情形時，不慎觸電身亡[3]，一位身負傳道、授業、解惑之重責大任的老師，卻斷魂於工作場所，令人噓唏。終究，只要是出入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場所或試驗工場（以下簡稱實驗室等場所）的人，不管是教師、職員工、或學生都應有免於受傷害的權利，而學校負責人則負有保護這些人的義務。

除了職稱及薪資之外，職業安全衛生乃屬於組織中的每一位員工，都應該受到關注[4]。一般產業之職業安全衛生所要面臨的威脅主要包括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生物性危害（或感染性危害）、人因危害、及社會性危害。同樣地，大學院校實驗室等場所也存在著上述的五種潛在危害。因此，實驗室等場所的風險未必低於一般產業的工作場所，也是值得吾人關注的議題。實驗室等場所乃一個適當地安排各種設備以讓學生學習某項學科技能或驗証科學定律的場所[5]。因此，為使學生順利學得技能或研究人員呈現有意義的結果，除了重視教學或實驗的管理及控制之外，也應關注實驗室等場所的安全議題[6]。
實驗室的任務之一，乃在於從已知的職業災害與工作場所環境因子間的相關性，找出集體的或個體的限制條件，作為制定勞工安全衛生法令決策的參考。而實驗室的角色，在國家對勞工的保護關係上，乃是保護條件的建議者；在國家對雇主的監督關係上，乃是工作場所危害狀況的客觀評價者；在勞工與雇主之間的合作關係上，乃是安全品質的鑑定者[7]。然而，如果實驗室本身的安全衛生管理能力不足，上述角色的信賴感必然受到質疑。

事故或災害的通報、調查分析、統計及處理，都是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中重要的元素或成分，將影響安全衛生績效或職業災害。然而，事故與職業災害的概念有所不同，必須加以釐清。因此，本文首先陳述事故、災害及職業災害的概念，以利後續相關議題的說明。其次，簡述職業災害發生的模式及原因，以便對職業災害的前因後果或相關性有所認知。再者，淺談職業災害的調查、處理及統計，以作為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回饋，有利於該系統的增強及平衡。最後，提出職業災害的防範基本原則，期待對減少職業災害或提昇安全衛生績效有所幫助。

2、 職業災害的定義

1. 事故

意外事故(accident)乃是一種非計畫性且常常會造成傷害或損失，並干擾正常活動進行的事件，意外事故必然是由不安全動作、不安全環境、或不安動作及不安全環境共同引起的。意外事故會被認為是因某種危害因子或危害控制系統中某些缺陷所造成的結果。在意外保險方面，則只要求明確指出事故發生時間及發生地點，而不在意外事故發生原因或其造成之結果[8]。另外，事故(incident)係屬不期望發生的事，依不同的狀況，可能造成人員傷害、或財物損害、或資源損失。有時用以形容虛驚事故，例如兩架飛機靠的太近。對警衛而言，事故可指偷盜造成的財物損失。意外洩放危害物質通常亦稱之，因為假設此事故不會立即造成人員受傷、財物損壞、或明顯的環境危害[9]。

2. 災害

天然或人為所造成的突然（通常為不可預見的）禍害。例如：地震、龍捲風等可能導致人員嚴重傷亡或財物損壞[10]。災害防救法第二條規定，災害係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重大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空難、海難與陸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3. 職業災害
職業是指個人所擔任之工作或職務，但是必須具備有報酬姓、有繼續性及為善良風俗所認可的條件[11]。只要有職業暴露就有風險，有風險就有可能造成傷害或災害。至於職業災害，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簡言之，職業災害就是因為職業上的原因所造成勞工的災害。

3、 職業災害的原因分析

1. 職業災害發生的模式
探討事故或職業災害的發生原因，首推韓立奇(H. W. Heinrich)的骨牌模式 (domino model)[12-15]。該模式包括五個連鎖反應的骨牌：遺傳與社會環境、個人的缺點、不安全的行為或情況、事故、及傷害。然而，該模式中的第三個骨牌――不安全的行為或狀況僅是事故的徵兆或近似原因，並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通常與管理系統有關，如管理政策及程序、監督及其效能、或訓練等[16, 17]。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Z16.2-1962)也支持此觀點，認為事故有三大原因：直接原因，係指非預期的能量或危害物逸出；間接原因，係指不安全行為或不安全狀況；基本原因，係指不良的管理。其模式如圖1所示[18]。








然而，《第五項修練》的作者彼得•聖吉(P. M. Senge)認為，在西方世界中，社會組織已經被分割的四分五裂。吾人把生理的健康與心理的和精神的健康分開來探討，以致於人們雖然活得久些，但整體身心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所支付的社會成本也越來越高[19]。同理，如果只把事故或職業災害的原因加以分類或分割，而忽略了各類原因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漠視影響這些原因的外在因素，是否能有效防止或降低事故的發生，是令人質疑的問題。事故或職業災害乃多重因果關係，必須要對複雜相關因素的次系統(sub-system)做綜合性的分析，方能夠對症下藥，提出有效的預防對策。

2. 職業災害的原因

基本上，如果將事故或職業災害的原因劃分為不安全情況（外在原因）、或不安全行為（內在原因），從而採行改善對策，其經濟性及有效性是值得檢驗的。例如，若歸因於不安全情況，管理者通常會考慮消除或控制危害，或者提供作業人員防護具；若歸因於不安全行為，可能會加強安全訓練。然而，如果進一步分析不安全情況、或不安全行為的控制性及穩定性，將可以有效運用資源及減少危害。例如，不安全情況是不可控制的及不穩定的，即使再多的環境控制也是浪費資源，而且危害仍然存在，此時只好有賴運氣或緊急應變能力；又如不安全行為是不可控制的及不穩定的，縱然實施有效的安全訓練，恐怕也是無濟於事，此時要做的乃是讓作業人員適當的休息，或者提供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20]。
事實上，安全管理行動大多來自於歸因，而非真正原因[21]。尤其，縱然是歸因錯誤，人們一旦做了歸因，就很難加以改變[22]。是故，因果歸因在工作場所安全問題與所採取的管理行動之間，扮演著極重要之角色。透過歸因，吾人可以探討事情失敗的原因，亦可知悉事故或職業災害的原因，甚或了解不良安全績效的原因。然而，傳統上僅將事故、或安全相關事件分類為外在原因、或內在原因，甚少思考其控制性及穩定性，以致改善行動的成本效益受到質疑。事故或職業災害若歸因錯誤會導致危害可能未被控制、或未被注意到，資源被嚴重地濫用，以及不安全行為可能持續。是以，縱然投注鉅資於改善行動，可能只獲致少許的利益。同樣地，由於勞工及管理者有不同的特質及觀點，對於事故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歸因，這樣的歧見將可能是組織衝突的根源。因此，客觀地分析事故原因，提出事故因果關係的平衡觀點，將有助於妥善運用資源、真正控制危害、及增進組織和諧，進而提昇安全衛生績效[20]。
4、 職業災害的調查
1. 職業災害調查的重要性
事故調查(accident investigation)或職業災害調查，係指由一位或多位合格人員針對事故或職業災害有關重要因素及背景因素加以研判，報告內容的來源係從事故或職業災害相關人員、現場勘查、機具設備或其他設備勘查等取得[23]。於是，調查結果有助於了解事故或職業災害的可能過程及原因，有利於後續處理及改善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此乃顯現事故或職業災害調查具有經濟、道德及法律上的重要意義。
2. 職業災害調查的程序

一般事業單位進行事故或職業災害調查的流程如下[24]：

· 成立事故調查小組：原則上任何事故都應進行事故調查，但由於事業單位人力越來越精簡，所以事故會依其嚴重程度而分級並進行不同層次之調查。

· 蒐集事故相關資料：事故調查小組應迅速前往事故現場實施事故調查，亦即要在現場勘查實際狀況，以及影響環境的事項及證物，並與目擊者、相關人員訪談。

· 分析鑑定事故原因：蒐集事故相關資料後，下一個程序乃是要分析及研判事故可能的經過及原因。尤其的是，要謹慎檢視有哪些不符合法令之事項。

· 發展建議改善方案：完成可能原因分析之後，可提出有關之改善建議。該建議應考量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

· 撰寫事故調查報告：大多數的公司，事故報告由主管人員填報，但由於主管人員常將事故歸因勞工的不安全行為，以致可能有所偏見。因此，較佳的方式是會同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共同完成，甚或由事故調查小組填報。

5、 職業災害的處理
1. 職業災害發生時的處理
職業災害並非吾人所期望的結果，當它發生時必須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並減少人員及財物的損失。首先，當事故或職業災害發生時，除了依規定程序通報之外，應進行對人員的急救、原物料的搶救、機械設備及管線等之緊急處置，以及進行人員之疏散。

其次，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 發生死亡災害者。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再者，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2. 職業災害發生後的處理

職業災害發生之後，應辦理職業災害之調查、統計分析，以及辦理職業災害補償。職業災害之調查有利於釐清責任歸屬，職業災害之統計分析乃在於提供有用的資料，以便作為安全衛生管理的參考架構。至於，職業災害補償係指勞工遭受職業災害後，雇主基於無過失責任，擔負補償勞工於遭受災害之損失；該補償主要包括醫療補償、工資補償、殘廢補償或死亡補償。

6、 職業災害的統計
1. 職業災害統計的重要性

職業災害調查分析的結果，可以提供某些有意義的資料，經過統計之後可以歸納出安全衛生方面的知識，提供安全衛生管理實務或決策之參考。此外，這些知識也可提供教學或研究上的需要。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按月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統計，報請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規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九條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如下：

· 僱用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之事業。
· 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五十人之事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並由檢查機構函知者。
2. 職業災害統計的方法
安全衛生的統計方法至少包括描述統計及推論統計。本文僅針對職業災害的描述統計加以介紹，主要包括失能傷害頻率 (disabling injury frequency rate, FR)、失能傷害嚴重率(disabling injury severity rate, SR)及失能傷害平均損失日數。

· 失能傷害頻率係每百萬工時中所發生之失能傷害次數，計算公式如下：

                    失能傷害次數 × 1,000,000

    失能傷害頻率(FR) = ─────────────






           總經歷工時
· 失能傷害嚴重率係每百萬工時中所發生之失能傷害損失日數，計算公式如下：

                      失能傷害損失日數 × 1,000,000

    失能傷害嚴重率(SR) = ────────────────






          總經歷工時

· 失能傷害平均損失日數係平均每次失能傷害的損失日數，計算公式如下：
                                     失能傷害損失日數
  SR 

 
    失能傷害平均損失日數 = ───────── = ──







   失能傷害次數       FR

7、 職業災害的防範措施

長久以來，學術界及實務者一直致力於尋求安全衛生問題的解答。不幸的是，其解答卻存在著不一致性，諸如工安舊3E(Engineering, Education, & Enforcement)[25]、新3E(Ergonomics, Empowerment, & Evaluation)[26]、或4C(Culture, Competency, Consequence, & Continuous improvement)[27]。由於事故或職業災害是具有多重因果關係，亦即一個原因可能造成多種結果，或者一種結果可能由於許多原因所造成。因此，任何一個事故因果模式未必都適合於其他事故。例如營造業的事故模式未必適合於製造業，感電事故模式未必能應用於墬落事故，美國的事故模式也未必能適用於中國或台灣。正如聖吉在其著作《第五項修練》當中所提到，系統思考的修練使我們體認：複雜的問題原來並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多數人是在權威的環境中成長的，在兒童時期，父母有答案；在學生時代，老師有答案；進入工作組織中，上司也必定有答案。但如大牆(Wall)的經驗所證實，自己的任何「答案」，充其量不過是「近似解」，總有改善的餘地[28]。因此，本文所提出舊3E、新3E及4C都只是職業災害的預防對策的一部分[29]。

首先，在舊3E方面，工程(Engineering)旨在提供必要的安全衛生設施，以建立安全的工作環境；教育(Education)企圖藉由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建立員工的安全行為；執行管理(Enforcement)可以發揮規劃、組織、領導及控制的功能，達到檢視安全環境與安全行為的動態。其次，在新3E方面，人因工程(Ergonomics) 乃整合心理學、及生理學等學科以期建立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並提高工作績效；灌能(Empowerment)乃為因應組織扁平化之變革，管理高層要對工安管理人員賦予權能，以保持彈性；評鑑(Evaluation)係透過系統程序來檢視組織內部安全缺失，並進行回饋。再者，在4C方面，安全文化(Culture)的建構，可以營造安全的氣候，進而追卓越的安全績效；建立能力(Competency)乃達成任務最基本的條件，同時在發生事故時，可以妥適地緊急應變；後果(Consequence)的呈現有助於吾人了解財產損失及人員傷亡的情形，以評估其影響程度；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乃藉由安全管理系統輸出的回饋，不斷地對系統要素進行修正，最終達成系統的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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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行為





不良管理





死亡、傷害或財產損失





非預期能量或危害物質釋出





不安全狀況





圖1 事故或職業災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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